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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114學年度「客語繪本故事講古比賽」實施計畫 
 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本縣推動國民小學本土語言教學實施計畫 

(二)本縣國民小學12年國教課程綱要推展計畫 

(三)本縣114學年度全縣辦理本土教育活動實施計畫辦理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為鼓勵各校學童提高客語語言表達能力及口說組織能力 

 （二）提倡文雅的口語表達方式，使本土語言運用藝術化 

三、主辦單位：雲林縣政府 

四、承辦單位：雲林縣崙背國民小學 

五、參加對象： 

1.凡就讀本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皆可參加，曾以詔安客語為課程申請

過「客語生活學校」方案者至少派出1隊參加，餘採自由報名。 

2.競賽組別:一至三年級為低年級組；四至六年級為高年級組；七至九年級

為國中組，每校報名隊伍數不限（人數不足，可向上跨組組隊參賽）。 

3.每隊成員2至4名（至少2位，最多4位，不符規定不列入評分） 

六、比賽規則： 

   （一）比賽題材： 

詔安客語資源中心網站繪本故事，如鄉土傳奇繪本、細子細子講

故事、童話故事集、客語口說故事、小王子等等

（ 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view/oikasu），或其他教師自編雲林

境內之傳奇或感人故事。 

   （二）比賽形式： 

         1.主題自選，故事內容不限定原繪本文字內容，可改編或加入自行

創作部份，比例上不限制，但請保留繪本原主題精神為原則。 

         2.出賽的成員依繪本內容說故事，每位成員均須有說到故事的機

會，否則以表演賽論，至於如何分工，道具準備，由各隊自行安

排。  

         

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view/oikas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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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三）比賽時間： 

        1.準備時間：準備時間為10分鐘（道具等相關器材準備）。 

        2.比賽時間：比賽時間為3至5分鐘。不足3分鐘或超過5分鐘均扣分，

每半分鐘扣1分，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。3分鐘時按鈴

ㄧ聲，4分鐘按鈴二聲，5分鐘按鈴3聲。 

        3.比賽順序：當日由各隊指導老師1人代表，13:30於各賽場抽籤，未

到場學校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。 

七、比賽日期及地點： 

   （一）比賽日期：115年5月20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：00起，流程如下： 

項次 活動項目 時間 備註 

1 裁判會議 13：00-13：30 評審組 

2 開幕、比賽順序抽籤 13：30-13：50 行政組 

3 各組競賽 13：30-16：00 競賽組 

4 成績統計 16：00-16：30 成績組 

5 

閉幕典禮 

成績公布 

評審講評 

16：30-17：30 
行政組 

成績組 

6 場地復原 17:30-18:30 場地組 

註：競賽時間視隊伍多寡隨時調整。 

   （二）比賽地點：雲林縣崙背鄉崙背國小 

八、報名方式及日期： 

（一）報名方式：採通訊報名，填妥報名表後逕寄「637雲林縣崙背鄉南陽

村大同路154號  崙背國小 教務處收」。 

並需註明「客語繪本故事講古比賽」，經報名後，不得更換選手與指

導教師名單。相關問題請洽崙背國小教務吳主任，電話：05-

6962004轉812，傳真05-6962182。 

（二）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5年4月30日(四)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

受理（報名表如附件一 【比賽以報名表正本核章為最後比賽資格認

證，並請檢附參賽學生在學證明書正本】，同時併傳報名表電子檔，

請附註檔名「○○國小114學年度客語繪本故事講古比賽報名表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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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-mail:lpes11301@ms1.lpes.ylc.edu.tw）。 

九、抽籤日期：比賽當日當場抽籤，不另行公佈。 

十、 評分標準： 

（一） 語音占35%      （二）故事內容占35% 

（三）表現方式占10%  （四）團隊默契與精神占10%  

（五）儀態占10% 

十一、獎勵辦法： 

（一）錄取第一名一隊，第二名二隊，第三名二隊及優勝若干隊之學生，

由縣府頒發獎狀及文宣品，以資鼓勵（以實際報名隊數再行增

減）。 

（二）獲前三名及優勝之指導老師均頒發獎狀給予獎勵（至多一隊給予二

位指導教師獎勵【三位以上參賽選手】，跨校指導者則不頒發指導

獎狀）。 

(三)經查違規報名比賽，除取消該組名次，追回相關獎勵，並依本縣公立 

    中小學及幼兒園授權獎懲案件處理要點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，若涉 

    及刑、民事法，則轉交司法單位逕行處理。 

十二、凡參加本競賽活動人員，活動期間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
十三、辦理本活動之工作有功人員，依本縣「公立中小學及幼兒園授權獎懲案

件處理要點」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十四、比賽時，依號次叫號抽籤，叫號三次未到場者，以棄權論。 

十五、經費：教育部補助經費項下核支，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二。 

十六、本實施計畫陳 縣府核定後正式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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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雲林縣114學年度「客語繪本故事講古比賽」報名表 

參賽學校  

參賽題目 
 

參賽組別 □低年級組      □高年級組      □國中組       

學生姓名 性別 就讀班級 備註 

  年      班  

  年      班  

  年      班  

  年      班  

  年      班  

指導老師（參
賽選手三人以
上 ， 得 報 二
位） 

 

連絡地址  

連絡電話 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